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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司法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进一步提升香港投资者公证便利化水平的通知 

司发通〔2026〕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市场

监管局： 

 

  中国委托公证人制度建立 40 多年来，有效保证了香港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等公证文书的合

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对便利香港投资者来内地投资、维护两地当事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适应内地与香港经济交往活动日益密切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委托公证文书质效，便利香港

投资者来内地投资兴业，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

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四川、海南

等 14 个省（市）范围内开展香港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简化版公证文书电子化流转工作。现就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扩大简化版公证文书电子化流转范围 

  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可以向香港非自然人出具主体资格证明简化版公证文书，即《公司

(唯一)董事/股东决议证明（适用格式 3-2-6）》，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转递。

在确保公证文书信息数据安全保密的前提下，推进市场监管部门业务系统“全国统一市场主体

登记业务支撑应用服务”与中国委托公证（香港）信息化平台实时对接，为试点地区市场监管部

门提供统一的核查接口服务，供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文书编码按需查询调用简化版

公证文书，实现简化版公证文书电子化流转。香港个人投资者相关公证文书即《个人证件复印本

及持证人签名式样证明（适用格式 4-3-2-1）》和《确认身份为同一人声明书（适用格式 N-1-6）》，

也可以通过系统对接方式进行查询调用。 

 

  二、持续提升港资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 

  相关省（市）市场监管部门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等

有关规定，指导本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被授权局在办理港资企业设立或者变更登记时，

依法调用电子版简化版公证文书，及时下载保存为电子档案，原则上不再收取纸质版。同时，要

持续完善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系统，有针对性地优化港资企业网上登记功能、

流程，加快实现港资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便利香港投资者在内地经商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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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工作平稳有序 

  相关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切实提升政策知晓度和普及

度，密切部门间情况通报和业务协同，完善制度机制，推进简化版公证文书流转使用，最大程度

便利香港投资者持简化版公证文书办理相关业务，促进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附件： 

  1.公司（唯一）董事/股东决议证明（适用格式 3-2-6） 

  2.个人证件复印本及持证人签名式样证明（适用格式 4-3-2-1） 

  3.确认身份为同一人声明书（适用格式 N-1-6） 

 

司法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26 年 1 月 30 日  

 

2

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tzwj/202602/W020260210713600011131.pdf
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tzwj/202602/W020260210713600536628.pdf
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tzwj/202602/W020260210713600786773.pdf















	关于进一步提升香港投资者公证便利化水平的通知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 
	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tzwj/202602/t20260210_531598.html

	附錄 
	司法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进一步提升香港投资者公证便利化水平的通知 
	司发通〔202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市场
	 
	  中国委托公证人制度建立40多年来，有效保证了香港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等公证文书的合
	 
	  一、进一步扩大简化版公证文书电子化流转范围 
	  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可以向香港非自然人出具主体资格证明简化版公证文书，即《公司
	 
	  二、持续提升港资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 
	  相关省（市）市场监管部门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市场主体登记
	  三、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工作平稳有序 
	  相关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切实提升政策知晓度和普及
	 
	  附件： 
	  
	1.公司（唯一）董事/股东决议证明（适用格式3-2-6）

	  
	2.个人证件复印本及持证人签名式样证明（适用格式4-3-2-1）

	  
	3.确认身份为同一人声明书（适用格式N-1-6）

	 
	司法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26年1月30日  
	 



